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5(下)平時作業

★本科第一次平時作業： 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如下：
★二次補救教學題目另請老師出題(檔案另寄)。
科目：民法總則(債權與物權)  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講師
★第一次平時作業題目:

   某甲住在南部某村莊，民國100年7月間因颱風帶來大量雨勢並發生土石流而將在家中的甲不幸活埋，幸運逃離家中甲之配偶乙，親眼目睹整個過程，但事後挖掘未發現甲之屍體。試問:乙應該透過何種程序，確認甲已死亡?如果經法定程序認定甲已死亡，甲又突然生存返家，但乙已經改嫁並將甲之財產花盡，則甲乙兩人有關身分與財產之關係應如何處理? 
★第二次平時作業題目:
   A畫為甲所有，甲為確認該畫真假與價值，交由乙鑑定。乙鑑定確認A畫系出名家且價值不斐。乙偽稱A畫為其所有，以新臺幣100萬元轉售給丙。丁經丙處得知該畫有增值潛力，即向丙表示以新臺幣120萬元購買，丙同意轉售，丙遂向乙說明將A畫交付給丁。請說明A畫的物權變動，乙丙與丁間之讓與合意及物之交付方式為何?如丙為善意，丁為惡意時，丁是否取得A畫所有權?若丙為惡意，丁為善意時，丁得否取得A畫所有權? 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v第二次面授繳交  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  v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v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□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v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請依上述老師規定寫作，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